
               金隅集团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1 

证券代码：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 临 2018－030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隅集团”）

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关

事项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36 号)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554,245,283股普通股，发行价格 8.48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699,999,999.84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2,124,96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37,875,039.84 元，并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5)验字第

60667053_A02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4,641,499,999.84

元(包括尚未支付的中介费人民币 3,624,960.00 元)已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汇入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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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

材制品厂）B01、B02、B03

地块二类居住、中小学合校、

托幼用地项目 

221,659.00 83,787.50 

2 

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

小学用地项目 

426,366.00 170,000.00 

3 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213,847.01 50,000.00 

4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

A2项目 

454,016.67 10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 60,000.00 

合计 1,315,888.68 463,787.5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 318,387.73万元，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额 

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累计投入金额 
投入进度 

1 

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

牌建材制品厂）B01、

B02、B03地块二类居

住、中小学合校、托幼

83,787.50 46,014.42 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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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项目 

2 
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

住、小学用地项目 
170,000.00 75,666.90 44.51% 

3 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50,000.00 45,997.91 92.00% 

4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

北侧A2项目 
100,000.00 90,708.33 90.71%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100.00% 

合计 463,787.50 318,387.56 68.65% 

（一）募投项目前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与公司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

资金人民币 102,807.34 万元进行置换。该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已经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审核并出具安永华明(2015)专字第

60667053_A202 号募集资金专项鉴证报告。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

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募投项目的具体投入及置换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置换金额 

1 

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

厂）B01、B02、B03地块二类居住、

中小学合校、托幼用地项目 

62,614.87 32,933.21 

2 
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

项目 
58,779.28 29,369.10 

3 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69,414.57 24,5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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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北侧A2项目 40,796.84 15,927.85 

合计 231,605.56 102,807.34 

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是指自募投项目开始之日至2015年10月31日全部投资金

额；置换金额是指募投项目经公司2015年3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后至2015年10月31日投入的金额。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12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26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以上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的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保荐机构均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本公司于2015年12月26日发

布了相关公告。截至2016年10月25日该款项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2016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18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保荐机构均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本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

发布了相关公告。截至2017年10月24日该款项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2017年10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

民币1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

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本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发布了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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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一）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B01、B02、B03地块二

类居住、中小学合校、托幼用地项目 

1、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结余的基本情况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竣工备案并完成入住交用，因此本次对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截至2018年3月15日，该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及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资金额 

已累计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结

余额 

是否实施

完毕 

1 

朝 阳 区 朝 阳 北

路（原星牌建材

制品厂）B01、

B02、B03地块

二类居住、中小

学合校、托幼用

地项目 

83,787.50 46,014.42 37,773.08 是 

合计 83,787.50 46,014.42 37,773.08 - 

2、项目结项后产生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公司在实施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

慎使用募集资金。由于项目立项较早，前期利用自有资金投入较多，但

募集资金能够置换的金额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做出非公开

发行股票决议之日后投入的金额，因此，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有所结余。 

（二）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项目 

1、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结余的基本情况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后一期已完成竣工备案并完成入住交用，因

此本次对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截至2018年3月15日，该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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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情况及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资金额 

已累计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结

余额 

是否实施

完毕 

1 

朝 阳 区 东 坝 单

店二类居住、小

学用地项目 

170,000.00 75,666.90 94,333.10 是 

合计 170,000.00 75,666.90 94,333.10 - 

2、项目结项后产生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公司在实施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

慎使用募集资金。由于项目立项较早，前期利用自有资金投入较多，但

募集资金能够置换的金额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做出非公开

发行股票决议之日后投入的金额。此外，项目建设过程中方案设计进一

步优化，钢筋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市场价较预计值下降，以及募集资金到

位后未使用的自有资金提前偿还有息负债等原因节省了建设费用。综合

以上，本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有所结余。 

（三）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 

1、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结余的基本情况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竣工备案并完成入住交用，因此本次对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截至2018年3月15日，该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及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资金额 

已累计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结

余额 

是否实施

完毕 

1 
金 隅 中 北 镇 住

宅项目 
50,000.00 45,997.91 4,002.09 是 



               金隅集团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7 

合计 50,000.00 45,997.91 4,002.09 - 

2、项目结项后产生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公司在实施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

慎使用募集资金。由于项目立项较早，前期利用自有资金投入较多，但

募集资金能够置换的金额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做出非公开

发行股票决议之日后投入的金额，因此，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有所结余。 

四、结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建设完成，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

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的财务费

用和短期偿债压力，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公司拟将上述已竣工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136,108.27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

B01、B02、B03地块二类居住、中小学合校、托幼用地项目”、“朝阳区

东坝单店二类居住、小学用地项目”以及“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已经

建设完成，该等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本次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审批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监事一致

同意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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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

金状况，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审批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董事

会审议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后续审批程序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方可实施。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金隅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资料，查阅独立董事意见，对金隅集团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金隅集团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中“朝阳区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B01、B02、B03地块

二类居住、中小学合校、托幼用地项目”、“朝阳区东坝单店二类居住、

小学用地项目”以及“金隅中北镇住宅项目”已经建设完成。本次金隅

集团将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影响其他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事项已经金隅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待

金隅集团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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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保荐机构同意金隅集团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1、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独立意

见； 

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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